
106年度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情形： 
公司對環保、社區參與、社會貢獻、社會服務、社會公益、消費者權益、人權、安全衛生與其他社會責任活動所採行之制度與措施及履行
情形： 

履行社會責任情形 

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註1) 與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

任實務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註2) 
一、落實公司治理 
(一)公司是否訂定企業社會責任政策或制度，以及檢討實施成

效？ 

 
 
 

 
 
 

 
本公司並未訂定企業社會責任政策或制度。 

 
審慎評估中。 

(二)公司是否定期舉辦社會責任教育訓練？   本公司並未定期舉辦社會責任教育訓練。 審慎評估中。 

(三)公司是否設置推動企業社會責任專（兼）職單位，並由董
事會授權高階管理階層處理，及向董事會報告處理情形？ 

 
 

 
 

本公司並未設置推動企業社會責任專（兼）職單位，本公司推動企業社會責任
相關宣導及執行單位為總經理室，並負有向董事會報告之義務。 

審慎評估中。 

(四)公司是否訂定合理薪資報酬政策，並將員工績效考核制度
與企業社會責任政策結合，及設立明確有效之獎勵與懲戒
制度？ 

 
 
 

 
 
 

本公司雖訂定合理薪資報酬政策，但並無將員工績效考核制度與企業社會責任
政策結合。 

審慎評估中。 

二、發展永續環境 
(一)公司是否致力於提升各項資源之利用效率，並使用對環境

負荷衝擊低之再生物料？ 

 
 
 

 
 
 

 
本公司與供應商合作環保節能工法，對於「綠建築」節能省水環保之觀念推廣
應用於新建個案中。 

 
無重大差異。 

(二)公司是否依其產業特性建立合適之環境管理制度？   本公司致力於本業經營，並無訂定書面環境管理制度。 審慎評估中。 
(三)公司是否注意氣候變遷對營運活動之影響，並執行溫室氣

體盤查、制定公司節能減碳及溫室氣體減量策略？ 
 
 

 
 

本公司並未制定節能減碳及溫室氣體減量策略，但為落實環境保護運動之推
行，節約各類資源，本公司推行環保運動，遵行各項相關環保法規。 

審慎評估中。 

三、維護社會公益 
(一)公司是否依照相關法規及國際人權公約，制定相關之管理

政策與程序？ 

 
 
 

 
 
 

 
公司依據勞動基準法及相關法令訂定「員工服務規則」。 
 

 
無重大差異。 

(二)公司是否建置員工申訴機制及管道，並妥適處理？   為協調勞資關係，依勞資會議實施辦法定期或不定期舉辦勞資會議。 無重大差異。 
(三)公司是否提供員工安全與健康之工作環境，並對員工定期

實施安全與健康教育？ 
 
 

 
 

訂有工程安全衛生作業，依承包合約書由承包廠商按勞工安全衛生法規辦理
之。工地安全由承包廠商依勞工安全衛生法規辦理之。 

無重大差異。 

(四)公司是否建立員工定期溝通之機制，並以合理方式通知對
員工可能造成重大影響之營運變動？ 

 
 

 
 

本公司針對營運狀況、未來營運計劃、組織調整等情形，以公告、會議或MAIL
通知等方式讓員工知悉。 

無重大差異。 

(五)公司是否為員工建立有效之職涯能力發展培訓計畫？   本公司並無為員工建立有效之職涯能力發展培訓計畫。 審慎評估中。 

(六)公司是否就研發、採購、生產、作業及服務流程等制定相
關保護消費者權益政策及申訴程序？ 

 
 

 
 

內控訂有售後服務作業，將「客戶滿意」視為營業目標，為了達成目標，除重
視產品品質、積極處理客訴外，並提供售後派工服務。 

無重大差異。 

(七)對產品與服務之行銷及標示，公司是否遵循相關法規及國
際準則？ 

 
 

 
 

房地銷售契約之訂定均依相關法規。 無重大差異。 

(八)公司與供應商來往前，是否評估供應商過去有無影響環境
與社會之紀錄？ 

 
 

 
 

本公司與供應商來往前，均會評估供應商過去有無影響環境與社會之紀錄。 無重大差異。 

(九)公司與其主要供應商之契約是否包含供應商如涉及違反其
企業社會責任政策，且對環境與社會有顯著影響時，得隨
時終止或解除契約之條款？ 

  本公司與主要供應商之契約，目前並未包含如涉及違反企業社會責任條款。 審慎評估中。 

四、加強資訊揭露 
(一)公司是否於其網站及公開資訊觀測站等處揭露具攸關性及

 
 

 
 

 
公司於年報及公司網站中已揭露履行社會責任情形。 

 
無重大差異。 



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註1) 與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

任實務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註2) 
可靠性之企業社會責任相關資訊？   

五、公司如依據「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訂有本身之企業社會責任守則者，請敘明其運作與所訂守則之差異情形：無。 

六、其他有助於瞭解企業社會責任運作情形之重要資訊： 
1.本公司致力於本業經營，為落實環境保護運動之推行，節約各類資源，遵行各項相關環保法規。本公司屬低污染產業，未有環境汙染情事，但本公司仍善盡保護環境之社會責任，。 
2.本公司為確保股東權益，已訂定「防範內線交易管理作業程序」，避免資訊不當洩漏，並確保本公司對外界發表資訊之一致性與正確性，期能更有效建立董事會公司治理制度及健全
監督功能。 

3.公司藉由商業活動、實物捐贈、企業志工服務或其他免費專業服務，參與社區發展及慈善公益團體相關活動之情形。 
‧106.02贊助富春區分所有權人大會摸彩禮券20,000。 
‧106.03新北市汐止區救助協會100,000。 
‧106.03贊助中華民國住宅協會舉辦亞洲不動產學會與世界華人不動產學會2017年國際聯合研討會200,000。 
‧107.02贊助李澤藩紀念藝術教育基金會100,000。 
‧107.03贊助創世社會福利基金會寒士尾牙50,000。 

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如有通過相關驗證機構之查證標準，應加以敘明：無 
註1：運作情形不論勾選｢是｣或｢否｣，均應於摘要說明欄位敘明。 
註2：公司已編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者，摘要說明得以註明查閱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方式及索引頁次替代之。 

 


